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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处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务处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

促进学院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学院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财务处是根据现行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有关政策规定，按照省物价

局、财政厅、教育厅审批（备案）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批复文件进

行收费，财务处只是收取学费、宿费两项。结合学院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高等职业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依法依规及时足额缴

纳学费、宿费是学生应尽的义务，各类学生必须提高认识，增强

高等职业教育是非义务教育的观念，积极主动缴纳学费、宿费。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所有在校学

生。

第二章 收费的组织与管理

第四条 学院财务处是学院学费、宿费收缴管理的职能部门，

代表学院按照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审批（备案）收费项目

和收费标准，按规定程序报批并执行。

第五条 各类学生学费、宿费的收缴工作由学院财务处统一

组织实施。未经批准或认可，学院其他部门不得自立名目，自行

收费。学院学生处和学生所在系负责学生学费的催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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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财务处在收取学费、宿费时使用合法的收费票据。

第七条 所有收费必须纳入学院财务进行统一核算和管理。

第三章 收费的标准

第八条 财务处严格执行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审批（备

案）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取学费和住宿费。

第九条 学院实施收费，严格实行“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

法”。各类学生休学后，按学生处管理规定收费标准缴纳学费、

住宿费。

第四章 收费的方式及说明

第十条 学院学生的收费实行委托银行代扣缴方式和刷卡方

式，不办理现金收缴业务。

第十一条 为方便学生缴费，学院统一给予办理银行卡，确

认银行卡账号，按缴费金额足额存入银行缴费卡内；老生每学年

必须在学院规定的缴费期限之前（报到日前 15 日）将应缴费用

足额存入约定的银行缴费卡内，银行将按学院通知的应缴款项一

次扣清。

第十二条 学生银行卡应妥善保管，作为在校期间缴费、领

取奖助学金的专用卡。若银行卡丢失、损坏，应到原发卡银行补

办新卡。

第十三条 通过银行转账缴费的学生，需在汇款单用途栏内

注明学生姓名、专业或班级，并将汇款单复印件传真至学院招生

就业中心和财务处，在报到时凭汇款单原件及复印件向财务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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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缴费票据，学生凭缴费票据方可办理注册手续。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十四条 学生缴费管理坚持“先缴费，后注册”的原则。

学生每学年必须在学院规定的期限内全额缴清学宿费后方可

办理入学注册手续。

第十五条 财务处、教务处、学生处和学院各系等相关部门

需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学院学宿费的收缴工作，对不按时足额缴

纳学宿费的学生按学生处和教务处管理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特殊情况的收费规定，休学和复学的收费规定参

照学生处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 学生退学、休学、以及其他原因等变化情况，由

各系、学生处等相关部门书面通知财务处，学院财务处办理学费

变更等相关手续。

第六章 退费管理

第十八条 学生缴费后，因故转学、退学以及其他原因终止

学业而办理离校的，退费管理参照学生处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退费由财务处依据签批的单据，由银行代发到学

生卡中。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应根据法律法规及学院实际情况的变化，

由学院财务处适时修订完善。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院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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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年度制定财务

处收费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